
我省《实施方案》明确，要稳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
和企业职工其他险种缴费方式，暂继续按照现行模式征收，
待条件成熟后，再移交到位。机关事业单位社保费和城乡居
民社保费征管职责如期划转。要妥善处理好企业历史欠费问
题，在征收体制改革过程中不得自行对企业历史欠费进行集
中清缴，不得采取任何增加小微企业实际缴费负担的做法，
避免造成企业生产经营困难。

为确保降费率工作顺利实施，我省《实施方案》明确，
省政府要建立工作协调机制 , 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政府主要
负责人牵头，人社、财政、税务、医保等部门参加的工作协
调机制，统筹协调降低社保费率以及征收体制改革过渡期间
的工作衔接、规范征管、夯实基础等工作。明确各地各部门
要加强领导，结合职能职责，加强工作指导，明确工作任务，
积极协调配合，做好降低社保费率和规范社保费征收管理工
作。明确各地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，让社会各界能够多渠道、
全方位了解降低社保费率的重要意义和具体措施，针对社会
关注，及时解疑释惑，正确把握舆论导向，营造良好氛围，
切实维护参保企业和参保群众的切身利益。

6 7关于进一步完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省级统筹。 关于稳步推进社保费征收体制改革。

党中央、国务院对加快推进省级统筹工作高度重视，去
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都
对加快推进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提出要求。我省是较早实行企
业职工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省份之一，下一步将按人力资源
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关于推进省级统筹的具体指导意见，进
一步完善我省的省级统筹办法，在 2020 年底前实现基金省
级统收统支。

8 关于建立工作协调机制 , 精心组织实施 , 加大政
策宣传力度。

降费减负别担心  社保待遇不会少 

当期能平衡 

战略有储备

累计有结余

中央有支持

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
险基金当期总体收大于支。

目前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
权益额已超过 2 万亿元。
同时将继续划转部分国有
资本充实社保基金。

截至 2018 年底，全国企
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
累计结余 4.78 万亿元。

2019 年，中央财政安排企
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
金 5000 多亿元，并将继续
加大力度；企业职工基本养
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提
高至 3.5%，预计全年调剂
规模约 6000 多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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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云南省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实施方
案》出台背景？

《云南省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实施方案》
主要内容？

从 2019 年 5 月 1 日起，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和工
伤保险费率。即现行失业保险 1% 总费率（其中，单位缴费
费率为 0.7%，个人缴费费率为 0.3%，）的阶段性降费率政
策延长一年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。实施降费率后，不影响失
业待遇按时足额发放。

2019 年 5 月 1日起

社 保 费 率

答：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是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的
重大决策部署，是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措施的重要
内容，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举措，对于减轻企
业负担、激发微观主体活力、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
作用，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中
央持续实施减税降费，先后出台了系列政策措施。习
总书记 2018 年 11 月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，要根
据实际情况，降低社会保险费率，稳定缴费方式，确
保企业社保缴费实际负担有实质性下降。省委、省政
府高度重视，先后对贯彻落实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工作
做出了安排部署，要求坚决把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
院的决策部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，作为惠企裕民促发
展的大事好事，扛在肩上，抓在手上，落实到行动上。
相关部门在认真开展调研，对基金运行测算和分析研
究的基础上，拟制了我省的《实施方案》，并经省人
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
政部备案批准。

现行“在保持费率总体稳定的基础上，工伤保险基金累
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在 18 个月至 23 个月的统筹地区，可以现
行费率为基础下调 20%；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在 24 个月以
上的统筹地区，可以现行费率为基础下调 50%”的阶段性降
费率政策 2019 年 4 月 30 日到期后再延长一年至 2020 年 4
月 30 日。实施降费率后，不影响工伤待遇的按时足额支付。

答：我省《实施方案》严格贯彻落实国办发〔2019〕
13 号文件规定，主要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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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 2019 年 5 月 1 日起，单位缴费比例降至 16%。实施
降费率后，不影响退休待遇的按时足额发放，有利于均衡企
业缴费负担，促进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。

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（包括企业和机关事业）
单位缴费比例降至 16%。

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。

继续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。

关于调整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计算口径。

关于完善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政策。

降费减负力度大 企业个人都受益

调整基数算一算 哪些人员更受益  

降低费率比一比 企业受益知多少

降低

调整

确保

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可降至 16%,
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率。

将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作为核定职
工缴费基数上下限的依据。

确保各项社会保险待遇不受影响、按时足额支付。

从 2019 年 5 月 1 日起，以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
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计算的全口径

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，核定社保个人缴费基数上
下限，合理降低部分参保人员和企业的社保缴费基数。
调整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计算口径后，要保持新退休人员
待遇水平平稳衔接，相关部门还将制定具体的配套政策。

此外，关于养老保险之外的其他险种按统筹地区城
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
员平均工资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
资，核定社保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的问题。这是充分考
虑到我省医疗保险等险种实行的是州（市）级统筹，各
统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实际，确保不增加参
保人员和企业的缴费负担。

以我省 A 企业为例，假定 2019 年单位月
工资总额为 100 万元，5 月份之前按原费率计算，
每月应缴 22.75 万元，5 月 1 日起，降低养老、
失业、工伤三项社保费率，每月最多可少缴费
5.675 万元，降幅 25%

降率前 降率后 受益
养老保险

=20万元 =16万元 4 万

1.3 万

0.15 万元

=2 万元 =0.7 万元

=0.75 万元

失业保险

工伤保险

100 万元 ×20% 100 万元 ×16%

100 万元 ×2% 100 万元 ×0.7%

100 万元 ×0.75%

100 万元 ×0.375%
=0.375万元

100 万元 ×0.6%
=0.6万元

从 2019 年 5 月 1 日起，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
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，按照调整计算口径后的全
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，核定社保个人缴费基
数上下限，允许缴费人在 60% 至 300% 之间选择适当档
次的缴费基数，以减轻其缴费负担、促进参保缴费。

假定某地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
6000 元，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 5000 元。

按缴费基数上限（300%）缴费的职工。养老保险
月缴费从 1440 元降为 1200 元，每月少缴 240 元。

按缴费基数下限（60%）缴费的职工。养老保险
月缴费从 288 元降为 240 元，每月少缴 48 元。

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。养
老保险月缴费基数从 6000 元改
为可在 3000-15000 元之间选择，
每月最多可少缴 600 元。 

0.375 万（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
在 24 个月以上的统筹地区）

（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在
18 个月至 23 个月的统筹地区）


